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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5-018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四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5月6日下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

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5年4月24日分别以专人、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

事九人，孟晶董事因公务不能亲自出席会议，授权谷碧泉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深能保定西北郊热电厂一期2×35万千瓦项目前

期工作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保定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公司)拟开展深能

保定西北郊热电厂一期2×35万千瓦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正式施工前的前

期工作，计划投入金额为人民币56,228万元。 

本项目的正式施工建设另需经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如需）批准。 

（二）投资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保定公司； 

住所：河北省满城县中山路13号楼生产公司综合楼一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资本：2,800万元； 

营业范围：对电能生产、热力生产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 

股东情况：本公司占100%股权。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选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要庄附近，规划容量为4×35万千瓦，

本期建设2×35万千瓦超临界供热机组，配2台超临界参数直流煤粉炉，同步安装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装置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装置，并留有扩

建条件。本次前期工作主要为可研编制及其评审，主要设备招标，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及评审，小容量收购等，计划投资额为人民币56,228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京津冀治霾计划的重点项目，本项目除替代区域内已有的分散采暖

供热小锅炉外，将减少供热区域内新的小锅炉建设，可大大改善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投资本项目可以获得良好稳定的经济效益，并提高公司实力和社会形象，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保定公司自筹资金开展深能保定西北郊热电厂一期2×35万千瓦项目正

式施工前的各项前期工作，计划投入金额为人民币56,228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镶黄旗2×1.2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本

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全资公司深能北方(锡林郭勒)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林郭

勒公司）拟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投资建设2×1.2万千瓦热电联产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28,560万元。 

（二）投资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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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锡林郭勒公司； 

住所：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宝格都路能源大厦街面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资本：4,100万元； 

营业范围：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

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 

股东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占100%股权。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格拉镇近郊，拟建设2×100

吨/小时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及其配套2×1.2万千瓦次高压、单缸采暖供热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向镶黄旗居民和镶黄旗工业园区提供采暖热源，同时向锡

林郭勒盟电网供电。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为28,560万元,为投资本项目，本公司拟

向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5,710万元，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向锡林郭勒公司增资人民币5,710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

款解决。本项目已取得锡林郭勒盟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已基本具备

上报核准的条件。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煤电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送出风光资源配置的相关

政策，经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与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政府商定，投资本项目

后，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将获配一定规模的风电项目和光伏发电项目。因

此，投资本项目将有利于扩大公司在锡林郭勒盟区域市场规模，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锡林郭勒公司投资建设镶黄旗2×1.2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项目计划

总投资为人民币28,560万元，锡林郭勒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5,7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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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同意公司为本项目向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5,710万元，

同意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向锡林郭勒公司增资人民币5,710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孙更生先生已辞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对孙更生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事会同意补选刘东东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

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